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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
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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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間附屬公司之股權架構變動以及 

潛在持續關連交易 

 

本公告乃由鳳凰衛視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2)(a)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第 XIVA 部項下

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本公司已獲北京中視天地文化開發有限責任公司(「中視」)告知，其已於 2022年 7月 8日(交

易時段後)與紫荊文化集團有限公司(「紫荊集團」)訂立若干協議，據此，中視將向紫荊集

團出售其於鳳凰東方（北京）置業有限公司(「鳳凰東方」)之所有 21%股權以及將中視先前

向鳳凰東方提供之部分相關股東貸款轉讓予紫荊集團(「該等交易」)。 

 

該等交易的完成(「完成」)受限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有關當局完成更改商業登記。 

 

鳳凰東方為一間在中國成立之中外合資企業，主要從事鳳凰國際傳媒中心的發展、租賃及

管理，該中心處於中國北京朝陽區朝陽公園西南角，總建築面積約 72,800 平方米，是一座

集劇院及電視節目製作室於一身之建築物。 

 

於建議該等交易前及於本公告日期，鳳凰東方為本公司之非全資附屬公司，由本公司之全

資附屬公司鳳凰影視製作有限公司擁有 70%、由中視擁有 21%及由獨立第三方神州電視有限

公司擁有餘下 9%。 

 

由於鳳凰東方於完成後仍保持為本公司之非全資附屬公司，以及由於紫荊集團因其為本公

司之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紫荊文化（香港）集團有限公司之控股公司而屬於本公司之

關連人士，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16 條，鳳凰東方將於完成後成為本公司之關連附屬公司。

因此，鳳凰東方與本公司(或其任何其他附屬公司)先前進行及持續之公司間交易(包括但不

限於租賃及公司間貸款等) (如有)將成為持續關連交易。 

 

 



 

2 
 

 

本公司將於完成後根據上市規則就該等持續關連交易之披露作出進一步公告(如有)。 

 

承董事會命 

鳳凰衛視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楊家強 

 
 
 
香港，2022 年 7 月 8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徐威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及孫玉勝先生（常務副行政總裁兼總編輯） 
 
非執行董事 
何超瓊女士（副主席）、孫光奇先生、簡勤先生及王海霞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梁學濂先生、Thaddeus Thomas BECZAK 先生、方風雷先生及周龍山先生 


